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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经理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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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址确认

为了确定学生、家长和/或监护人的正确姓名和住址，您需要完整填写以下信息方能完成入学注册，同时还需要向

学区提供居住证明。

法定监护人的定义是“家长、监护人或者由法院指派行使监护权的个人”

请填写以下信息：

1. 学生的全名

2. 学生的住址（住址请理解为孩子每周过夜超过四天的地方）：

（街道地址） （城市） （州） （邮编）

（电话）

3. 法定监护人的姓名：

4. 地址（如与上述地址不同）：

（学校名称）

我了解如以上信息发生变化，我有义务立即通知学校校长。 而且我特此证明以上信息均真实准确，如有

不实愿受到伪证罪之罚。

家长/监护人签名 申请日期

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第 76 章第 5 节，只有实际居住在 Groveland、West Newbury 和 Merrimac 镇内的学生才能在彭塔基地区学区

入学。  为了核实是否居住在该镇内，在彭塔基地区学区入学的学生必须提供实际居住地址的证明文件。  除了在最初入学时提

供这些证明文件外，如果学校管理部门对实际居住地址有疑问，其可以在以后的任何时间要求进行核实。

**所有入学申请人必须提交至少一份 A、B、C 栏中的文件，以及其他可能需要提交的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 A、B、C 栏中的文

件（见下文）。 家长、监护人或学生如未能出示所需文件，应与学校学监联络。  

A 栏：居住证明： <>抵押贷款记录、<>缴费和/或物业税账单、<>租约复印件和近期租金缴费记录、<> 房东证明和近期租金缴

费记录、<>第 8 款协议

B 栏：入住证明： <>过去 60 天内显示地址为 Groveland、West Newbury 或 Merrimac 的账单<>天然气、石油或电费账单、<>家

庭电话账单（非手机）、<>有线电视账单或<>消费税账单

C 栏：身份证明（带照片的身份证）： <>有效的驾照、<>有效的带照片的马萨诸塞州身份证或<>护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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